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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的行政部門卻連理都不理你。其二，保留的金額如果過大的話，就會影響到政府資源

的配置。審計長，預算法裡面本來就有相關規定，像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要點第十九點就規定

，保留款超過四年就可以不用再編了，結果現在還是照樣在編。審計長，政府現在部分已在舉

債了，這些是要花利息、花錢的。結果，政府舉了債，但又有一大堆錢放著保留，這樣是不通

的。我簡單舉個例，現在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裡的保留款有 1,360 億元，86 年到 94 年就要執

行完畢，結果到現在還執行不到 5%。 

林審計長慶隆：歲出保留款最大宗的就是眷改條例。 

莊委員瑞雄：他們也有提出理由，我也可以幫你講，這些我都清楚。 

林審計長慶隆：而且他們還一再延後使用達成期限，而政府在行政上也一再同意這樣的延期。 

莊委員瑞雄：這樣可以看嗎？這樣的執行率太差，你們審計出來後，對於他們提出的理由，難道都

可以接受？我要講的是它的影響，像我們屏東的立委，有好幾位都在搭高鐵，你知道嗎？全台

灣的高鐵只有屏東沒到，用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將近 1,300 億元的保留款來算就好，你知道台灣高

鐵一公里的造價是多少錢嗎？你不知道對不對？不需要 14 億元，只要 13.9 億元就好，以一公里

14 億元來算，高鐵如果要蓋到墾丁，要建 112 公里，還不到 113 公里，長度若以 120 公里來算

，經費大概就是 1,680 億元。如果再蓋到我們的東港，只要 54 公里，算一算就是 756 億元，這

樣高鐵就蓋起來了，結果政府一直在喊沒錢，還說什麼效能。所以審計長出手要大一點，要鞭

策這些行政部門，要求他們提高效能，保留款超過四年也不用保留了，讓政府的財源進行合理

配置。我認為你們職責重大，你們可以幫老百姓把關，可以發揮更大的功效。 

林審計長慶隆：是的，我們願意在這部分繼續強化。 

莊委員瑞雄：我認為你提出的這本報告，內容太客氣了。審計長，你要加油！ 

林審計長慶隆：謝謝委員的指教！我們會於各方面再使出更大的力道。 

莊委員瑞雄：謝謝。 

主席：請李委員鴻鈞諮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李委員鴻鈞：（15 時 25 分）主席、林審計長、各位同仁。審計部基本的功能其實和立法院是一致

的，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把把關的基本動作做好，惟長期以來，審計部幾乎成了替行政院背

書的單位，在很多方面都讓我們覺得很可惜，特別是這些都是人民納稅來的錢，所以更要站在

把關的基本角色上。 

其實我也知道你們的立場很難做，像你的任命就是從行政院院長任命而來，所以你就會有該

如何拿捏的問題。像之前莊瑞雄委員提到的，在你的報告書中要如何凸顯在預算與決算的考核

中，有哪些是長期以來的不合理之處。這些都應該要點出來，是不是這樣？ 

主席：請審計部林審計長答復。 

林審計長慶隆：（15 時 26 分）主席、各位委員。審計機關最主要的核心價值就是超然獨立，像是

審計長的任命就是總統提名經大院同意，所以在整個審計的作為上，我們會很客觀，對於做得

好的部分，我們會加以肯定，但是在做得不好的部分，對於大院通過的預算，只要機關作為有

違失或效率不彰，我們都會予以舉發與課責，最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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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鴻鈞：我打個比方，錢是要散彈打鳥、集中火力，還是拿舊有的預算繼續編列，這些都是非

常常有的狀況。像五大創新產業就編列了 328 億元，推出了 121 項計畫，但其中大部分都是讓

舊有的計畫漏洞百出地分散在各部會，依審計法第二條規定審計職權，這樣實質上是根本達不

到效能及績效的。 

我們常講要編列預算，我在前幾天的預算質詢上也和林全院長提到，政府編的預算都不採零

基，而是照以往的慣例編多少就做一點調整而已。然而政府在推動政策的時候，應該要重新把

它打掉，依該有的政策方向進行預算的編列才對，但我們都不是以零為基礎。 

林審計長慶隆：沒錯，應以零基預算為基礎，才不會有浪費的情況。 

李委員鴻鈞：可是，政府都不採用這樣的方向，這只是一個案例而已，但從這裡就看得出預算的盲

點非常多。甚至我打個比方，在經濟部的寬頻計畫中 APP 的行動商務和本土數位內容的部分，

裡面實際上只是派人到韓國參觀他們的平台而已。雖然參觀了他們的平台與流行音樂，但我們

現在的問題卻不是在國際平台上，真正的問題是在「內容」。當內容不行的時候，建構平台還

有什麼意思？所以要創作出內容才行。現在韓國最流行的電影是「屍速列車」，但看到我們的

文化部與文創，我們的文創出口幾乎不到 3 億元，每 2 元的生產力還不到 1 元，這些都是我們

看到的問題，這也應該是審計部要看到的問題，是不是這樣？ 

林審計長慶隆：剛剛委員舉的幾個例子，事實上也是大家所詬病的，包括在預算的編列上，沒有完

全落實零基預算的精神，很多政策是屬於長期性的，但有時政府會換一個包裝，所以看起來好

像是個新的東西，但是預算…… 

李委員鴻鈞：內容都是一樣的嘛！ 

林審計長慶隆：其實都是從過去舊有的重新訂一個新的名稱來，這也是長年來受到各界批評之處。

至於 APP 的開發，政府很多部會都希望加強宣導，可是我們發現開發的 APP 很多，效果卻實在

很少！ 

李委員鴻鈞：我講的不是單純的開發，但是你們看的只是它有建構國際平台，其實你們要看的應該

是實質內容，因為它是針對文創的部分。 

林審計長慶隆：對，看它的實質內容，要有真正的效果。 

李委員鴻鈞：又像我們投資那麼多經費在電影方面，可是文創外銷產額卻不到 90 億元，才 89 億元

；反觀他國，泰國的文創產額是 1,600 億元，韓國是 1,400 億元；我們的只有人家的二十分之一

，這就有很多問題，是不是？ 

林審計長慶隆：是的。 

李委員鴻鈞：為什麼我們的和人家的會落差這麼多？ 

林審計長慶隆：這幾年文化部是有在強化文創的…… 

李委員鴻鈞：我們補助 10 元，回收卻只有 1 元。 

林審計長慶隆：我們有發現他們委託外界專業公司扶植一些文創，但是有些已經結束…… 

李委員鴻鈞：不只文創是如此；還有工研院、資策會等等，我們每年都補助 136 億元，每年也可以

取得 2,000 多件的專利，可是除一半完成技術轉移之外，剩餘的部分都看不見了，這也都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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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審計長慶隆：在研發收到的專利管理方面，特別是比較大的研究機構，我們有在控管…… 

李委員鴻鈞：審計長，對於我到目前所說，你都很清楚，那麼為什麼你不點出這些問題？為什麼不

糾正這些問題？這才是重點。 

林審計長慶隆：其實在專利等各方面的控管和效果提升方面，部裡在審核報告都有相關的章則。 

李委員鴻鈞：我們看看，102 年至 104 年的研發經費都是 130 多億元。 

林審計長慶隆：是的。 

李委員鴻鈞：可是研發成果真是少之又少！對不對？ 

林審計長慶隆：這幾年我們的審核報告都有揭露這個…… 

李委員鴻鈞：都不到 10%，這才是問題，對不對？ 

還有一個問題，地方政府在編列預算時，為增加歲出，他們會如何處理？我講到這個部分，

審計長就笑了！他們就浮報歲入預算。 

林審計長慶隆：浮報歲入預算。 

李委員鴻鈞：這是很嚴重的問題！請問現在政府的舉債是多少？如果包含地方政府的部分。 

林審計長慶隆：關於整個公共債務，光是中央的部分，目前已經是 5 兆 4,000 多億元，而地方政府

的部分接近 1 兆，因此整個公共債務截至 104 年度有 6 兆 3,000 多億元，週轉金還不算…… 

李委員鴻鈞：我們的舉債上限約 40.6%，是不是？ 

林審計長慶隆：法定是 40.6%。 

李委員鴻鈞：雖然我們一直調控，但是也將近 37%，是不是？ 

林審計長慶隆：包括地方的部分。 

李委員鴻鈞：簡言之，我們等於快要破產了！而且不只中央，還包括地方。雖然公共債務法第五條

規定地方政府的長、短期舉債上限，然而地方政府為增加歲出預算，竟浮報歲入預算。從 100

年到 104 年，光 9 個縣市，他們高估的收入就將近 1,179 億元，這不是一筆小數目！你們也知道

這個問題吧！ 

林審計長慶隆：我們有在導正，也有報監察院進行糾正，而這幾年他們已經有慢慢改善；到 104 年

度，據我們初步統計，他們高估的收入還有 110 億元，這和最嚴重時期相比已經下降好幾倍，當

然我們還會繼續督促他們。 

李委員鴻鈞：我們應該很嚴格、嚴肅看待這個問題，我們隨便指出幾個縣市，他們就有問題，這不

是針對性，這是事實，況且你也非常清楚，這表示你們都很了解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很嚴

肅對待這個問題，對不對？ 

林審計長慶隆：對，我們每年都有追蹤地方政府在一般補助款和專案補助款的方面，看看他們是否

沒有文號或根本沒這筆收入，卻把它匡列出來，墊高歲出，提高舉借額度的情況，這幾年這一

直是我們在地方審計的很大重點，我們也會繼續加強。 

李委員鴻鈞：另外，截至 105 年度，行政院尚有 23 項計畫的計畫書、修正計畫或財務計畫尚未獲

核定，是不是？這些累計編列預算數將近 1,800 億元。計畫尚未核定，卻編列預算，這不是很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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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嗎？ 

林審計長慶隆：關於這個問題，特別是跨政府的預算編列，這往往是在預算書匡列一個計畫型補助

的額度；再由地方政府提報個案計畫；所以這會造成一個普遍現象，就是預算執行率偏低，尤

其是特別預算，如治水預算，都是年度過了一半以後，實質工程仍未核定…… 

李委員鴻鈞：預算是延續性的，我很了解，可是這要核定。 

林審計長慶隆：對。 

李委員鴻鈞：計畫沒有核定，這不是很奇怪嗎？ 

林審計長慶隆：這是在預算匡列額度之後，再個案核定；理論上，這應該在編列概算時就要有一個

成形的計畫…… 

李委員鴻鈞：我們看看，106 年度預算案當中，所列之 61 項新興計畫中，至少有 41 項計畫之計畫

書或財務計畫未獲行政院核定，這是不是要提出糾正？ 

林審計長慶隆：依預算法第三十四條，他們要提出各種替代方案和成本效益分析，在這個前置作業

…… 

李委員鴻鈞：站在你的立場，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需要站在行政部門的立場幫他們辯護，你們

要站在糾正的立場。 

林審計長慶隆：對。 

李委員鴻鈞：這就是我一開始和你講的，這是您該有的基本觀念和概念才對。 

林審計長慶隆：是的。 

李委員鴻鈞：而不是站在行政部門的立場幫他們辯護。 

林審計長慶隆：我們在審核報告都會揭露，如同今天的口頭報告，當重大建設的前置作業做得不落

實時，我們都會揭露。在這一塊，我們願意繼續督促和強化。 

李委員鴻鈞：另外，說到委辦費，政府現在的委辦費真是高得嚇死人！有 19 個部會的委辦費占業

務費的比率超過 50%！照審計部的說法，可按照「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辦法」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等相關法令辦理審計。但是將複雜

或難以執行的業務以委辦方式轉由民間處理，那麼我們要行政機關何用？舉例說明，賦稅署 106

年的委辦費占業務費比率有 96%，更誇張一點的還有工業局的 97%，中小企業處則有 93%，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也有 93%，這表示幾乎都是委辦的，那麼要這個單位何用？ 

林審計長慶隆：如果是一個核心業務或是牽涉到法令，就不應該委辦，法令的強制力是不應該用委

辦的方式委託民間…… 

李委員鴻鈞：政府要委辦並不是不可以，要和民間合作也不是不可以，可是要有適當性，將近百分

之百委辦的話，我們要這個單位何用？這不是很奇怪嗎？我們看到的比率有 96%、97%，甚到高

達 98%，那麼我們要這種單位何用？審計長的看法呢？ 

林審計長慶隆：關於委辦方面，包括他們用這種方式來辦妥當與否，還有發包方式…… 

李委員鴻鈞：政府要委辦是可以，我也不是反對委辦，但是幾乎百分之百委辦的話，那麼要這個單

位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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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審計長慶隆：從這些百分比看來，這個現象是有些誇張的，我們願意對個別機關委辦率太高的部

分實質搜集相關資料進行評估。 

李委員鴻鈞：你們應該針對這個部分好好糾正，這也牽扯到行政效率的問題。 

林審計長慶隆：會的，我們會掌握這個資料。 

李委員鴻鈞：政府花這麼多的人事費用，結果做出來的是這種事情的話，這說不過去，是不是？ 

林審計長慶隆：確實如此。 

李委員鴻鈞：接下來，審計部在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政府推動社會住宅的期程

和數量和民眾的想法有落差。可是依現在的政策，預計 112 年要推到約 13,000 戶。 

林審計長慶隆：1 萬多一點。 

李委員鴻鈞：可是據營建署的統計，截至 105 年 6 月，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頂多 7,000 戶，二者落

差很大！這個問題要如何處理？你們要如何糾正他們？ 

林審計長慶隆：是的，政府在這塊的起步比較晚，100 年起有核定一些短期的實施方案，目前的戶

數只有幾千戶。從短期計畫到中長期計畫來看，103 年到 112 年度就匡列了 67 億來補助新建

8,700 戶及獎勵民間 4,300 戶，總共約可增加 1 萬 5,100 戶，不過這樣的進度還是有點晚。 

李委員鴻鈞：審計部該有的功能應該是要站在人民的角度來替人民把關，要讓錢花在刀口上，這是

你我共同該有的基本立場，我們應該要守住這個立場。 

林審計長慶隆：謝謝委員指教，我們會繼續強化。 

李委員鴻鈞：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宜民諮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陳委員宜民：（15 時 41 分）主席、林審計長、各位同仁。首先，謝謝審計長，本席看了審計部送

來的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報告書，其實內容非常仔細，也做了一些檢討。 

主席：請審計部林審計長答復。 

林審計長慶隆：（15 時 41 分）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 

陳委員宜民：因此，本席也要針對審計部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審查使用情形來仔細把關。有關

預算的執行情形，我們都知道，如有行政疏失，就必須送監察院；如有不法，就要送檢調的司

法單位。 

林審計長慶隆：對。 

陳委員宜民：所以本席想就防災及空污調查計畫來就教審計長。 

林審計長慶隆：請委員指教。 

陳委員宜民：今年颱風還不少，這張照片是 9 月 2 日在高雄大遠百拍的，那天只是下了一場大雨，

就開始淹水了，而且當時是沒有颱風的，所以請問審計長覺得這是天災還是人禍？ 

林審計長慶隆：台灣常常有颱風侵襲，所以颱風造成淹水也是滿普遍的。 

陳委員宜民：但這不是颱風，那時沒有颱風。 

林審計長慶隆：如果沒有災害卻淹水的話，可能是雨水下水道的設施沒有到位。 

陳委員宜民：是的，就是這方面的問題。因為 2004 年的敏督利颱風及 2005 年的豪雨帶來了水災，


